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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交易及結算所有限公司及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告的內容概不負責，對其
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幷明確表示，概不對因本公告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
而産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的任何損失承擔任何責任。 

 

 
China Animal Healthcare Ltd. 

中國動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在百慕達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 

（股份代號：0940） 

 

公司狀況更新； 

有關暫停買賣股份的近期發展的最新資料； 

及 

持續停牌 

 

本公告乃中國動物保健品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根

據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聯交所」）證券上市規則（「上市規則」）第 13.09 條

及香港法例第 571 章證券及期貨條例第 XIVA 部的內幕消息條文（定義見上市規則）

而刊發。 

 

謹提述日期為 2015 年 11 月 30 日 、2016 年 2 月 1 日 、2016 年 5 月 17 日、

2019 年 2 月 15 日、2019 年 8 月 7 日及 2019 年 9 月 10 日的本公司公告（「公告」），

內容有關，其中包括，本公司近期運行情況及業務發展情況。 

 

除非文義另有所指，否則本公告所用詞彙與上述公告所界定者俱有相同涵義。 

 

1. 公司狀況更新 

 

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二十七日，(i)本公司（作為買方），(ii)共同臨時清盤人（「臨時清

盤人」），與(iii)某獨立人士及一家于中國註冊的具規模的公司（作為「賣方」）簽署

諒解備忘錄（「備忘錄」），約定各方有意達成一份有條件的買賣協議，由此本公司

有條件的同意收購「潛在收購」及賣方有條件的同意出售一家於中國註冊的主要從事

養殖及銷售蝦苗的公司（「目標公司」）之全部已發行股份（「出售股份」）（在滿

足本公司對目標公司的盡職調查並設立外商獨資企業架構的前提下）。備忘錄含有一

項排他性條款，即於備忘錄之日期起計的 15 天內 (或其他買賣雙方同意的較後日期)

將不與(除本公司以外)任何其他第三方就潛在收購進行磋商。 

 

2. 有關暫停買賣股份的近期發展的最新資料 

 

如本公司二零一九年九月十日之公告所述，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六日百慕達法院委任 Roy 

Bailey 先生、馬德民先生及黎頴麟先生為本公司的臨時清盤人並賦予一切排除董事在外

之管理權力，其中包括︰為了保存本公司的價值的情況下繼續經營本公司之業務﹔保存

本公司的賬簿及資產﹔調查本公司的事務﹔出售或處置本公司的任何經營業務、附屬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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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分部或其他重大資產。 

 

於獲委任之後，臨時清盤人隨即对本公司之三間中國主要附屬子公司的現時狀況进行调

查。經臨時清盤人的調查發現： 

 

(i) 根據國家工商總局（「工商局」）登記信息，本公司間接持有的山西隆克爾生物

製藥有限公司*（「山西隆克爾」）之 72.16%的股權，於二零一九年九月五日被

轉移至一家名為北京德鼎鑫源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的公司（「隆克

爾股權轉移」），該轉移發生於本公司於二零一九年八月三十日於百慕達法院提

交清盤呈請之六日內。根據臨時清盤人獲得的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八月十五日

的股權轉讓協議，隆克爾股權轉移代價聲稱為人民幣 30,740,000 元，須於上述股

權轉讓協議簽署之日起六十日內支付完畢；及 

 

(ii) 根據工商局登記信息，本公司間接持有的內蒙古必威安泰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內蒙古必威安泰」87.8%的股權，於二零一九年九月十二日被轉移至一家名

為武漢旭泰眾企業管理諮詢合夥企業(有限合夥) #的公司（「內蒙股權轉移」，與

隆克爾股權轉移一併簡稱「股權轉移事件」），該轉移發生於臨時清盤人獲委任

後之六日內。根據臨時清盤人獲得的一份日期為二零一九年四月四日股權轉讓協

議，根據該協議條款一，內蒙股權轉移代價為人民幣 307,300,000 元。根據該協

議條款二，交易款之第一筆定金人民幣 30,730,000 元須於完成股權之工商變更登

記之五日內支付，第二筆交易款人民幣 100,000,000 元須於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九

十日內支付，及第三筆交易款人民幣 170,000,000 元須於完成工商變更登記二百

七十日內支付完畢。然而，臨時清盤人注意到協議條款項下聲稱的代價人民幣

307,300,000 元與三筆分期付款總金額人民幣 300, 730,000 元之間存有人民幣

6,570,000 元的差異。臨時清盤人將在內蒙股權轉移的調查中對該等被識別的金

額差異尋求進一步的澄清。 

 

在股權轉移事件發生前，臨時清盤人並未獲得任何事先通知，亦未被尋求及/或獲取臨時

清盤人的批准。臨時清盤人現時正在調查股權轉移事件，並將調查，包括，股權轉讓事

件的商業公平性及合理性，該等轉移是否遵循公司相關程序及其他相關法律法規，以及

聲稱的轉讓代價是否已經全額支付。臨時清盤人亦將根據本公司清盤呈請書以及其後法

庭委任命令當中的條款對所有本公司所有董事及管理層的行為進行調查。 

 

臨時清盤人已要求本公司董事及相關管理層提供上述股權轉移事件之詳細資料及文件。

於本公告刊發之日，臨時清盤人尚未收到本公司董事之任何實質回復。 

 

臨時清盤人將就股權轉移事件保留一切法定權利並根據調查結果，本公司及臨時清盤人

將採取必要並適當的法律訴訟及追收行動以保護本公司的利益。 

 

3. 持續停牌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股份已於 2015 年 3 月 30 日上午九時正起在聯交所暫停買賣，並

將繼續停牌直至另行通知為止。 

 

潛在收購事項須待，其中包括，訂立正式協議後方可作實。在現階段，尚未就潛在收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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達成任何具有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並且正式協定的條款尚待公司與賣方最終確定並達成

協議。因此，潛在收購可能會或可能不會進行。股東及有意投資者於買賣股份時務請審

慎行事。 

 

 

 

代表 

中國動物保健品有限公司 

（已委任臨時清盤人） 

Roy Bailey 

馬德民 

黎頴麟       

臨時清盤人 

以毋須承擔個人責任之身份出任 

                                                

 

 

香港，2019 年 10 月 3 日 

 

於本公告日期，執行董事為王永偉先生及楊金星先生。 

 

 

* 僅供識別。 

 

 
#本公告中中文名稱的英文譯音（已指明）僅作參考之用，不應視為該中文名稱的正式英
文名稱。 

 


